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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操作细则 
 

第一条 为加强商业承兑汇票信用体系建设，完善市场化约

束机制，保障持票人合法权益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《关于规范

商业承兑汇票信息披露的公告》及相关法律制度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上海票据交易所（以下简称票交所）建设运营的票

据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disclosure.shcpe.com.cn）是中国

人民银行认可的票据信息披露平台。 

第三条 承兑人应当将其承兑票据的承兑信息、承兑信用信

息等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向社会公开披露。承兑人应当对其

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及时性和完整性负责。 

第四条 承兑人进行电子商业汇票信息披露前，应当先在票

据信息披露平台注册商业汇票信息披露账号。承兑人注册时应

当确保注册信息的真实、完整。 

第五条 承兑人注册时应当绑定已开通电子商业汇票业务

功能的商业银行账户、财务公司账户或在供应链票据平台登记

的企业账户，即电票业务账户。 

承兑人有多个电票业务账户办理票据业务的，应当在票据

信息披露平台中绑定全部电票业务账户。 

第六条 承兑人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中绑定的电票业务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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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对应的商业银行账户、财务公司账户或在供应链票据平台登

记的企业账户已注销的，承兑人应当于账户注销日起 5 个工作

日内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中注销相关电票业务账户。 

第七条 承兑人发生解散、破产清算或不再开展商业汇票业

务的，应当于解散日、破产清算日或不再开展商业汇票业务日

起 5 个工作日内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注销商业汇票信息披露账

号。 

第八条 承兑人商业汇票信息披露账号中的电票业务账户

有累计承兑发生额、承兑余额、累计逾期发生额或逾期余额的，

商业汇票信息披露账号或电票业务账户不得注销。 

第九条 承兑人应当于承兑完成日次 1 个工作日内披露每

张已签收的商业汇票承兑信息。商业汇票承兑信息披露应当至

少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出票日期； 

（二）承兑日期； 

（三）票据号码； 

（四）出票人名称； 

（五）承兑人名称； 

（六）承兑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； 

（七）票面金额； 

（八）票据到期日。 

第十条 承兑人应当在每月前 10 日内，披露截至上月末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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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业汇票承兑信用信息。商业汇票承兑信用信息披露应当至少

包含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累计承兑发生额； 

（二）承兑余额； 

（三）累计逾期发生额； 

（四）逾期余额。 

第十一条 累计承兑发生额是指承兑人当年 1月 1日至上月

末累计承兑的商业汇票总金额；承兑余额是指承兑人已承兑但

未结清的商业汇票总金额。收款人未签收的商业汇票不计入承

兑人的承兑发生额和承兑余额内。 

累计逾期发生额是指承兑人近 5 年内发生过逾期的全部商

业汇票总金额。持票人已发起提示付款，但承兑人在票据到期

后拒绝付款或未在规定期限内应答的行为构成逾期；逾期余额

是指承兑人已逾期但未结清的商业汇票总金额。 

第十二条 承兑人同意付款，但账户余额不足导致扣款失败

的按照拒绝付款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承兑人在票据到期后出现以下情况的，构成本细

则所称“未在规定期限内应答”： 

（一）未贴现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发起提示付款后，

承兑人在提示付款日次 1 个工作日内未应答的； 

（二）未贴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持票人发起提示付款后，

承兑人在提示付款日次日起第 4 日（遇法定休假日、大额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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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非营业日、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非营业日顺延）仍未应答的； 

（三）已贴现电子商业汇票，发起提示付款后，承兑人在

票据到期日当日未应答的。 

第十四条 未贴现电子商业汇票持票人提前提示付款的，承

兑人可以在票据到期日前拒绝付款，票面金额不计入承兑人逾

期发生额。承兑人在票据到期日前未应答且持票人未撤回提示

付款的，票据到期后，商业汇票信息披露系统按照持票人在到

期日向承兑人发起提示付款来判断承兑人是否构成逾期。 

第十五条 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向已注册的承兑人每日推送

其承兑且收款人已签收的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信息、每月第 1 日

后推送上月的电子商业汇票承兑信用信息。票据信息披露平台

向承兑人推送的信息为承兑人在票据业务相关系统中记载的票

据业务行为信息，承兑人可选择对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推送的信

息直接披露或自行填写信息后披露。 

第十六条 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向已注册的承兑人推送的承

兑信息和承兑信用信息仅供承兑人进行信息披露时参考。票据

信息披露平台不对承兑人基于推送信息进行的相关披露行为负

责。 

第十七条 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实时对承兑人披露的承兑信

息和承兑信用信息与票据业务相关系统中记载的票据业务行为

信息进行比对，并根据比对结果在披露信息中备注以下信息： 

（一）信息比对一致的，备注“披露信息与系统信息相符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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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信息比对不一致的，备注“披露信息与系统信息不

符”； 

（三）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未采集到相关承兑信息进行比对

的，备注“披露信息暂未比对”。 

第十八条 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仅对承兑人注册后发生的承

兑信息和承兑信用信息进行推送和比对。承兑人注册完成日前

发生的承兑业务信息及逾期信息不纳入承兑信用信息统计。 

第十九条 承兑人为上市公司或在债券市场有信息披露的，

可将相关信用披露信息链接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向公众披露。

承兑人在债券市场发生违约的，可以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披

露相关信息。 

第二十条 金融机构、持票企业或其他社会公众可通过企业

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票据号码对披露信息进行查询。查

询人查询或使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上的信息，仅作为查询人从

事票据或相关业务时参考。 

查询人查询或使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上的信息不得侵犯票

交所合法权益。 

第二十一条 企业、金融机构发现伪假商业汇票或冒名承兑

等异常情况的，应当及时向票交所反馈，具体流程按照《上海

票据交易所处置伪假票据操作规程》相关规定操作执行。 

第二十二条 承兑人出现以下情况的，票交所将在 3 个工作

日内通过票据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提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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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开展商业汇票承兑业务，但未在票据信息披露平台

进行注册； 

（二）经开户机构报告电票业务账户被有权机关认定为伪

假； 

（三）连续 3 个月以上未披露承兑信用信息； 

（四）6 个月内出现 3 次以上付款逾期； 

（五）其他监测中发现的异常披露情况。 

第二十三条 票交所对商业汇票信息披露情况定期向中国

人民银行报告。 

第二十四条 财务公司承兑汇票的信息披露参照本细则操

作。 

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票交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细则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 


